
立法會：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二讀《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草案》發

言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（二月二十日）在立法會會議

動議二讀《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草案》時的發言全文: 

 

主席女士： 

 

  我謹動議二讀《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草案》（條例草案）。 

 

  西九文化區（西九）計劃是對香港文化藝術基建的一項重大投

資，以推動香港文化藝術長遠發展。西九計劃的願景，是發展一個具

備世界級文化藝術設施、優秀人才、地標式建築和優質節目的綜合文

化藝術區，吸引本地居民和海外遊客，支持香港成為一個創意經濟和

亞洲國際都會。 

 

  政府在二○○七年九月展開了為期三個月的公眾參與活動，蒐集

公眾對發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建議的意見。結果顯示公眾普遍支持早

日落實西九計劃。  

 

  現在閱讀的條例草案採納了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

施諮詢委員會的建議，目的是成立西九文化區管理局以推展西九計

劃。在擬備條例草案時，我們亦考慮了立法會議員、文化界人士及有

關團體的意見。 

 

  我現在向各位議員介紹條例草案的主要內容。 

 

西九管理局的目的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 西九管理局成立的目的是落實西九計劃的願景和目標，有別於大

型物業或設施管理機構的職責。條例草案列明西九管理局執行其職能

時，須對發展香港成為一個國際藝術文化中心、提升對各類型的藝術

的欣賞及發展文化和創意產業等目標作出貢獻。 

 

職能 

------ 



 

  西九管理局作為推展西九計劃的專責法定機構，應由規劃階段起

負責落實整項西九計劃直至營運階段，並確保整項計劃在財務上的可

持續性。建議的西九管理局主要職能包括： 

 

一．擬備整幅西九用地（約 40 公頃）的發展圖則。在擬備發展圖則

時，西九管理局須按照有關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明的發展參數（包括地

積比率、住宅用途發展上限、建築物高度、公眾休憩用地等）；  

 

二．向城市規劃委員會（城規會）呈交發展圖則讓城規會考慮；  

 

三．發展圖則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獲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核准後，西

九管理局便須據此圖則發展西九文化區，包括藝術文化設施及相關設

施； 

 

四．在西九內的設施落成後，西九管理局須營運、管理及維持區內文

化藝術設施、相關設施，包括零售、飲食、娛樂設施及其他附屬設施；

以及 

 

五．推廣、籌辦及贊助各類藝術及文化活動。 

 

權力 

------ 

 

  為使西九管理局能夠有效執行其職能和實施西九計劃，我們建議

條例草案賦予西九管理局所需的權力，主要是一般持有及管理物業、

理財及集資、聘請員工、及其他詳列於條例的權力。  

 

董事局 

--------- 

 

  西九管理局的董事局是西九管理局的決策及執行機構。董事局的

成員應具備不同的專業知識、專長和經驗，包括對文化藝術活動有知

識經驗的人士。董事局的成員組合可能不時變動，提供具不同範疇的

專長和知識的人士，以配合西九設施在不同階段的發展和營運需要。 

 

  條例草案訂明，董事局由不超過 20 名成員組成，包括一名可由

公職人員或非公職人員出任的主席、一名行政總裁、15 名非公職人



員成員及三名公職人員成員。董事局主席及其他成員均由行政長官委

任。行政總裁是董事局當然成員，將由西九管理局在獲得行政長官事

先許可後委任。由於西九是一項文化藝術計劃，15 名非公職人員成

員中，最少五名是行政長官認為是對文化藝術活動有知識、經驗或閱

歷的人士。另外，最少一名非公職人員成員是從立法會議員中委任的。 

 

財務事宜 

------------- 

 

  在財務事宜方面，西九管理局的資源將包括一筆過撥款、投資收

入、營運、管理或處理文化藝術設施、相關設施和附屬設施而獲取的

收入，以及所有其他款項及財產（包括其所獲取的貸款、贊助、捐贈）

等。憑着這些財政資源，預期西九管理局在發展和營運文化藝術設

施、附屬設施和相關設施時，可確保財務上的可持續性。 

 

  為減輕西九管理局的稅務負擔，條例草案訂明西九管理局可獲豁

免根據《稅務條例》繳稅，以及獲豁免根據《印花稅條例》就以饋贈

及捐贈方式進行的不動產轉易及證券轉讓的有關文書繳交印花稅。 

 

保障公眾利益的條文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 為向公眾保證西九管理局會按照訂明的目的盡責履行職能，並以

審慎和具透明度的方式運用獲賦予的龐大資源，條例草案訂明若干措

施，以保障公眾利益。 

 

  西九管理局在致力達到其發展文化藝術的目標時，要確保能獨立

運作。為了建立有效監察和規管西九管理局表現的制度，條例草案規

定西九管理局每年將一份涵蓋未來三年活動方案的事務計劃，以及一

份載列來年活動及項目細節的業務計劃，呈交民政事務局局長備案。 

 

  至於財政方面的監察，西九管理局須於每一財政年度終結後三個

月內擬備帳目報表，並向財政司司長呈交周年報告、帳目報表及核數

師報告，以供提交立法會省覽。西九管理局須委任合資格的核數師審

計帳目報表，以確保帳目妥當。條例草案亦規定須成立審計委員會。

此外，審計署署長可對西九管理局在執行職能時，使用其資源是否合

乎經濟原則及講求效率及成效的情況，進行審核。 

 



  為了讓公眾合理地審視及監察西九管理局的工作，條例草案規定

主席及行政總裁須應立法會要求出席立法會會議及回答問題。西九管

理局亦須於擬備發展圖則時和就關於發展及營運文化藝術設施及相

關事宜，諮詢公眾。 

 

  為了避免任何潛在利益衝突問題，條例草案規定各董事局成員及

委員會成員，在其首次獲委任時及在情況有需要時，須申報利益。所

有已申報的利益將記錄於登記冊內，供公眾人士查閱。 

 

  除了上述措施外，條例草案把西九管理局，其委員會及其成立的

法人團體（包括附屬公司），信託和非牟利組織納入《防止賄賂條例》

(第 201 章)附表 1 內，使其成員受第 201 章有關條文規管。此外，條

例草案亦把西九管理局納入《申訴專員條例》(第 397 章)附表 1 第 I 部

內，令西九管理局受申訴專員監察。 

 

  主席女士，西九計劃的發展建議自去年九月中公布以來，獲得本

地文化藝術界，其他相關的專業界別，以及廣大市民的普遍支持，我

希望條例草案能夠得到立法會議員的優先處理，讓西九管理局得以早

日成立，開展西九計劃，以豐富香港的文化生活，進一步提升市民的

生活質素。 

 

  多謝主席女士。 

完 

 

２００８年２月２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


